
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重(補)修申請家長同意書 

申請學生 

          科      年      班 

學號：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

申請期別      學年度 

□ 第一學期中 

□  第二學期中 

□ 寒假 

□  三年級畢業後 

□ 暑一(七月) 

□ 暑二(八月) 

 重(補)修 

申請科目  

 

  茲因本子弟                 所列「申請科目」成績不及格，同意

依學校規定辦理重(補)修相關事宜。 

 

  謹致 

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務處 

家長簽名：      蓋章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
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備註：1.請審慎選課，除衝堂或特殊原因(需附證明)，切勿隨意申請退費。 

      2.重補修上課時間，由任課教師自訂，重補修期間，請家長配合督促  貴子弟切記重(補)修

上課時間及上下課途中之安全問題。 


